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处室文件 

西建大教字〔2014〕13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3-2014 学年第二学期 

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（系）及相关教学单位： 

为全面了解本学期教师课堂教学的授课效果，不断提高学校的教学质

量，学校决定继续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本科生网上评教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安排如下： 

      一、评教时间 

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17 日（第 13 周周一至 16 周周二）。 

二、评教范围 

本学期全部理论课程及其任课教师。 

三、参评对象 

雁塔校区、幸福校区、草堂校区 2011—2013 级本科生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1. 评教工作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同时教务处做好评教系统的调试、

网络数据维护及评教结果的分析工作。院（系）负责做好评教工作的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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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员和过程监控及信息反馈工作。 

2. 学生采取自行上网的方式进行评教。学生进入我校教务处网站主

页面（http://jwc.xauat.edu.cn），选择“学生”角色登陆教务管理系统，按照

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网上评教操作指南》相关流程进行操作。登录系

统后，系统将列出学生本学期所有理论课程及任课教师，学生按照所学课

程逐项进行打分。 

五、评教结果处理及反馈 

1. 评教工作结束后，教务处按照教师所属教学单位进行分类汇总，

根据一定权重计入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结果。评教结果作为教师职

称评聘和教学评优、评奖的重要依据。 

2. 教务处按知情权限及时将评价结果通知学校领导、人事部门及院

（系）领导。 

3. 本学期期末，任课教师本人可通过个人账号进入教务管理系统，

在个人界面的“信息查询”栏目中进行评教结果查询，了解学生对其教学

态度、教学方法及授课效果的各项评价，以便及时改进教学工作。 

六、其他要求 

1. 各院（系）要充分重视学生网上评教工作，认真做好学生的宣传

动员以及评选过程的跟踪督促工作，在评教过程中及时登陆教务管理系统

进行查看，督促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评教，保证本院（系）学生的参

评率。 

2. 请各院（系）务必于评教工作开始前认真核实本学期开设课程的教

学任务变更情况，如若教学任务中课程授课教师信息与实际上课教师不相

符，请于评教工作开始之前到教务处办理相关变更手续，充分保证评教结

果的准确性。 

3. 本次评教指标项中设置多媒体授课效果的考察指标，考察结果将

作为下次该教师该门课程能否申请多媒体进行教学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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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请各院（系）通知广大教师及时进入教务处网站，使用个人账号登

陆教务管理系统，点击“信息维护   个人简历”栏目，进行教师个人信息的

填充和完善，身份证号及手机号码等私密信息可不予填写，以便学生更准确

地进行评价。 

5. 无故不参加评教的学生，将不能查询本学期课程成绩，同时在选

修下学期通识课程时受到资格限制，由此所造成的后果由学生自负。请各

院（系）务必通知学生合理安排时间，按时评教。超过时限，评教系统将

自行关闭。 

6. 学校鼓励院（系）建立教师教学效果考核的激励机制。对于评价

结果较好的教师，院（系）应给予肯定和鼓励；对评价结果较差的教师，

院（系）应帮助教师分析原因、查找问题并及时改进教学。 

 

 

教务处   

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 

 


